
关爱狗狗与尊重他人权利应并重
□思睿

为进一步加强对市区养犬活
动的规范化管理，防范和减少各类
违规养犬行为，烟台市公安局决定
自本月6日至12日，在6区范围内组
织开展一次为期一周的集中整治
违规养犬专项行动。7日上午就“收
容”十余只流浪狗。(本报8月8日B21

版报道)

狗通人性，养狗能给人带来快
乐，但是因为养狗人素质的不同和
管理的缺失，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
染、噪声扰民、邻里纠纷、安全威胁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城市的现
实烦恼。在福山区天创小区，因为
流浪狗太多伤害到了孩子，物业就
决定投药清理。(本报8月7日报道)

毋庸置疑，狗主人有养狗的权
利，应该保护，不应剥夺。但狗的好
处再多，毕竟是狗，它对主人好，并
不意味着对所有与它接触的人都
好。有媒体就报道，90%以上的狗咬

伤人事件是在主人未按规定给狗
拴链子的情况下发生的，绝大多数
狗的主人不处理狗在公共场所排
泄的粪便。

我们从很多狗患事件中也能
看出，狗主人对所养宠物看得过
重，忽视了他人的权利。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狗患”的背后实质是

“人患”，治理“狗患”的关键在于治
理“人患”。我们不否认对狗狗的关
爱是一种善，但是对别人权利的尊
重也是一种善，两者不能偏颇，不
能失衡。在狗患的管理上，政府除

了多宣传文明饲养观念、在公共场
所为宠物设置休憩点之外，更重要
的是必须对养狗主人进行严格的
管理。

狗患得不到很好的治理，也凸
显了职能部门工作的短板。《烟台
市市区养犬管理办法》已施行多
年，但是效果却没见得有多好，大
型犬依然出没市区，不拴绳子的狗
依然在街上乱窜，狗狗依然在街上
胡乱“排放”。另外，办法中还规定
养犬管理由公安、畜牧、城管执法、
工商、卫生等部门分工负责，那么

我们就有理由追问，为什么这么多
部门还管不好一只狗？当然这样的
问题不仅在烟台，在全国很多城市
都存在。

目前治理狗患还没有形成“齐
抓共管”的局面，只有让各个职能
部门不仅有权，还要切实承担责
任，发挥积极性，多管齐下，或许在
一定程度上会减轻狗患。

养狗秩序要规范，需要养狗者
的自觉，也需要相关政策的出台和
职能部门的履责，只有这样，狗患
才有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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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请您发送至本报投稿邮箱qlwbqss@163 .com，见报即
付稿酬。同时，开通QQ群：227966397，期待广大有兴趣的读
者和作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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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马洪利：许多小区及
广场上的健身设施，本是便民健
身的健身场所，却由于种种原
因，致使健身器材损坏严重，而
且还得不到及时的维修，甚至
因为责任不清出现了令人费解
的“维修难”，使到健身广场锻
炼身体的市民们望“场”兴叹。

要想让健身广场上的健身
器材不“受伤”，首先要努力提
高市民的素质，要有善待健身
器材的意识，爱护公共设施。同
时市民也要有公德意识，不仅
自己爱护公用健身器材，还要
监督别人一起保护公共设施，
对于破坏健身器材的人，要善

于劝，敢于管。另外，在公共设
施的管理上还要多管齐下，明
确责任，各尽其职。有关部门要
及时排查、发现和维修好有“病
残”的健身器材，并加大对破坏
健身器材行为的打击力度，真
正让我们的公用健身器材健康
起来。

小区健身器材，得有人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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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杨晶：据齐鲁晚报报道，
烟台市里的监控探头已达到8 . 5

万个，如果想覆盖全市，需要安装
30万个监控探头。监控探头近年
来迅速发展，街道、商店、机关、学
校、医院、社区、电梯、公交车……
摄像头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

不可否认，监控摄像头在加
强社会管理、预防和打击违法犯

罪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值得
一提的是，监控网络对改善治安
固然有益，却非唯一手段，只是
一个辅助工具而已。伦敦是欧美
城市中安装摄像头较多的地方，
但当地曾有调查表明，众多治安
监控摄像头对降低犯罪率的作
用有限。

随着城市监控的发展，公众

隐私的保护也成为一个不能回
避的问题，看着头顶上的摄像
头，很多人会产生强烈的不适
感。摄像头背后的监控者，可能
是警察，可能是保安，还有可能
是某些个人或商业机构，谁知道
我的隐私会不会被泄露？如何在
公共治理与个人私权之间求得
平衡，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城市监控设备，多多益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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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狗胆包天，随处“方
便”，但毕竟狗通人气，错不在于
狗，责任不在狗，而在于主人对狗
的管理是否文明。我们不反对养
狗，但提倡文明养狗，守法养狗。
在养狗问题上，主人要管好自家
狗，有关部门更要管好狗的主人，
对待“非法犬”的打击力度不能心
慈手软看情面，要严格按规定办
事。(马洪利)

狗患是很多城市的通病，我
觉得建流浪狗收容所是一个不错
的解决办法。由政府出资在郊区
建流浪狗收容所，并公示收容电
话。市民碰上流浪狗时还可以先
收养后再送到收容所；家庭养的

狗如果不想养了，也可送交收容
所；如有想收养狗的，也可以到收
容所按规定领养。这样流浪狗减
少了，恶犬伤人事件也会大大减
少。(陈新)

我们需要意识到，完全由政
府部门单方面开展养犬的管理工
作，其中必然存在某种管理上的
局限和盲区。这也就提醒我们，在
完善相关立法、进一步明确和强
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更多
民间团体组织的力量，进一步促
使政府专业化养犬管理水平和养
犬人自律意识的提高。如此一来，
有效解决犬患问题的社会合力方
能更快形成。(张雨)

格共鸣

打狗看主人，管狗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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